票券金融公司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十五條修正總說明

為提昇票券金融公司之風險管理及維持適足資本，主管機關依據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發布票券金融公司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因應國際相關規範及我國票券金融公司業務特性之演變，業歷經二次修正。
依一百零三年一月九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票券金融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起，公開發行票券金融公司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不再限於成本模式，而得選擇採公允價值模式。配合上述修正，並考量投資性不動產增值利益之特性，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明定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採公允價值模式者，其增值利益之百分之四十五得列入第二類資本，並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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